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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作为天地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地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特作如

下声明： 

1、本保荐机构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发表的补充保荐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 

2、本补充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天地源及其非流通股股东等参与

方提供。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保荐机构做出承诺：其所提供的为出具本补充保

荐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及时，

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补充保荐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 

3、本补充保荐意见是基于天地源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修改所发表的

补充意见，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前次保荐意见的修改。 

4、本补充保荐意见是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各方均按照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全面履行其所负有责任的假设而提出的，任何方案的调整或修改均可能使本保荐

机构所发表的补充保荐意见失效，除非本保荐机构补充和修改本补充保荐意见。 

5、本保荐机构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补充保荐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补充保荐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6、本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补充保荐意见不构成对天地源股票的任

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补充保荐意见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而产生的任何风

险，本保荐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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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 

天地源于2006年3月20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通过热线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走访投资者、网上路演、发放征求意见函等方式协助非流通股股东与

流通股股东进行了充分沟通。根据双方沟通结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出如

下调整： 

（一）关于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原方案： 

“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股权登记日流通股股份数量14700万股为基数，控股

股东高新地产单方面送股，向流通股每10股送2.8股（总额为4116万股）作为全

部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其他发起法人股、募集法人股不参与对价安排。” 

现修改为： 

“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股权登记日流通股股份数量14700万股为基数，控股

股东高新地产单方面送股，向流通股每10股送3.3股（总额为4851万股）作为全

部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其他发起法人股、募集法人股不参与对价安排。” 

（二）经修改的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1、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原方案：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序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数量

（股） 

本次执行对

价现金金额

（元）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高新地产 491,466,300 68.25% 41,160,000 0 450,306,300 62.53% 

 合  计 491,466,300 68.25% 41,160,000 0 450,306,300 62.53% 

现修改为：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序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数量

（股） 

本次执行对

价现金金额

（元）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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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地产 491,466,300 68.25% 48,510,000 0 442,956,300 61.51% 

 合  计 491,466,300 68.25% 48,510,000 0 442,956,300 61.51% 

 

2、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原方案：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股）
预计可上市 

流通时间 

承诺的 

限售条件

1 568家社会法人股东 81,635,801 G+12个月后 无 

450,306,300 G+12个月后 

414,306,300 G+24个月后 

2 高新 

地产 

378,306,300 G+36个月后 

无 

注：G为股权分置改革后首个交易日。 

现修改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股）
预计可上市 

流通时间 

承诺的 

限售条件

1 568家社会法人股东 81,635,801 G+12个月后 无 

442,956,300 G+12个月后 

406,956,300 G+24个月后 

2 高新 

地产 

370,956,300 G+36个月后 

无 

注：G为股权分置改革后首个交易日。 

 

3、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原方案：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发起人股份 496,868,420 -496,868,420 0 

2、募集法人股份  76,233,681 -76,233,681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573,102,101 -573,102,101 0 

1、国家法人持有股份 0 450,306,300 450,306,300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81,635,801 81,63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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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531,942,101 531,942,101

A股 147,000,000 41,160,000 188,160,000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7,000,000 41,160,000 188,160,000

股份总额  720,102,101 0 720,102,101

现修改为：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1、发起人股份 496,868,420 -496,868,420 0 

2、募集法人股份  76,233,681 -76,233,681 0 
非流通股 

 
非流通股合计 573,102,101 -573,102,101 0 

1、国家法人持有股份 0 442,956,300 442,956,30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81,635,801 81,635,801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524,592,101 524,592,101

A股 147,000,000 48,510,000 195,510,000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7,000,000 48,510,000 195,510,000

股份总额  720,102,101 0 720,102,101

 

（三）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修改的分析意见的修改 

原分析意见： 

“考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上

述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为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天地源控股股东决定：

控股股东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所持的每10 股流通股安排2.8股

对价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数量合计为41,160,000股。” 

现修改为： 

“考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价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上

述计算结果以及与流通股股东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为了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

益，天地源控股股东决定：控股股东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所持的

每10 股流通股安排3.3股对价股份。非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数量合计为

48,51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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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修改后的改革方案对公司流通股股东权益影响的评价 

1、本次天地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拟定的对价水平远大于理论测算水平。 

2、本次对价安排之执行不会改变天地源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

等基本面情况。 

3、原流通股股东在无须支付现金的情况下，将获得其原持有的流通股股数

的 33%的股份，其在天地源的权益将相应增加。 

4、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原流通股股东以 2.90元计的持股成本将

下降到 2.18元，流通股股东的即期获利机会显著增加。当股权分置改革

实施后股价高于 2.18元，原流通股股东持股市值就会增加，原流通股股

东能从股权分置改革中获利，该方案提高了原流通股股东的获利程度。 

5、股权分置改革后，天地源的股东利益基础一致，公司可以采用的资本运

作手段更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保荐机构认为，天地源非流通股股东为使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

股股东支付 4851万股天地源股票的对价安排是合理的。 

三、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的核查结论 

本保荐机构已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相关的非流通股股东承诺、独立董事

补充意见等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上述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保荐机构有无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一）本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天地源的股份

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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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地源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控制本保荐机

构的股份合计超过百分之七； 

（三）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天地源的股份、在天地源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本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天地源提供担保

或融资； 

（五）其他可能影响本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五、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 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切实相关，为维护自身权益，保荐

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积极参与天地源相关股东会议并充分行使表决权； 

（二） 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公司股东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信息披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可能涉及到的风险进行理性分析，做出自我判断； 

（三） 保荐机构在本保荐意见中对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

取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所作承诺及相关行动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价，但上述评

价仅供投资者参考、不构成对天地源的任何投资建议，保荐机构不对投资者据此

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损失承担责任； 

（四） 保荐机构特别提请包括天地源流通股股东在内的投资者注意，天地

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存在以下风险： 

1、 本次相关股东大会召开前须获得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同

意，因此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有权部门批准的可能； 

2、 天地源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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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结论及理由 

1、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非通股股东对方案的修改，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

上形成的，遵循了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思路，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尊重，

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3、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

见的结论。 

七、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法定代表人：朱利 

联系人：祝捷、孟夏玲 

保荐代表人：王大勇 

项目组成员：穆宝敏、武国伟、张林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联系电话：010-665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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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地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补充保荐意见之签字盖

章叶。) 

 

 

 

 

 

法定代表人签字：朱利 

 

 

保荐代表人签字：王大勇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